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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陸對於臺灣人士赴大陸投資養猪產業之管理與獎勵措施 

——學習《福建省促進閩台農業合作條例》的體會 

占飛豹 

（福建省畜牧獸醫學會  福建福州  350003） 

 

中國大陸對於臺灣人士赴大陸投資養產業之管理與獎勵措施在以下法律法規中

都有體現，如《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業法》、《中華人民共和國臺灣同胞投資保護法》、

《中華人民共和國臺灣同胞投資保護法實施細則》、《福建省實施“中華人民共和

國臺灣同胞投資保護法＂辦法》、《福建省農業投資條例》、《中台辦宣佈二十項

惠台農業新政策》、《陳雲林公佈十五項惠及臺胞政策措施》、《王毅公佈十項惠

台政策措施》、《福建省公佈十項惠台政策措施》、《鼓勵和支援海峽兩岸（福建）

農業合作試驗區建設的暫行規定》、《海峽兩岸（福建）農業合作試驗區發展規劃》、

《兩岸農業合作論壇共同建議》以及 2009 年 5 月 23 日福建省第十一屆人民代表大

會常務委員會第九次會議通過的《福建省促進閩台農業合作條例》。本文就學習《福

建省促閩台農業合作條例》（以下簡稱《條例》）談幾點體會。 

1 促進閩台農業合作勢在必行 

福建省與臺灣具有獨特的“五緣＂優勢，在海峽兩岸交流合作中區位特殊、地

位特殊、作用特殊。改革開放以來，我省在全國率先啟動兩岸農業合作，率先建立

海峽兩岸農業合作試驗區，率先創建臺灣農民創業園，率先建設臺灣農產品集散基

地，率先零關稅進口臺灣農產品，率先開展借鑒臺灣農業合作經濟組織試點，率先

制定系統的促進兩岸農業合作的政策。至 2008 年 6 月底，全省累計批辦農業台資專

案 2048 個，合同利用台資 25.8 億美元，實際到資 14.8 億美元，台資農業專案數、

利用台資額持續位居全國第一。目前我省對台農業交流合作的領域、規模、政策、

措施和成效都處在全國的前列，成為我省對台經貿合作交流的一大優勢和特色，對

於促進兩岸農業的共同發展，密切兩岸關係，都發揮了應有的作用。 

在新的歷史階段，適時制定出臺了《條例》，對於全面總結閩台農業合作的成

功經驗，著力解決制約閩台農業合作發展的投資環境、產業對接能力、工作運行機

制等方面的問題，提升行之有效的政策措施，不僅管當前，而且管長遠，對於持續

擴大兩岸農業交流，提高合作水準，加快海峽西岸現代農業發展，拓展兩岸農業發

展空間，是十分及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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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閩台農業合作遵循的原則 

省委、省政府在《海峽兩岸（福建）農業合作試驗區發展規劃》中提出“發揮

優勢，合作共贏，促進發展，服務大局＂的指導思想和“以人為本，市場導向，優

勢互補，專案帶動，互動互利，一視同仁＂的基本原則。《條例》第 3條規定：“閩

台農業合作應當遵循優勢互補、互利共贏、全面合作、共同發展的原則＂。這不僅

符合閩台農業合作的規律，而且具有內在的邏輯聯繫。“優勢互補＂是合作的基礎，

體現了促進合作的基本條件所在；“互利共贏＂是關鍵，體現了形成持續合作機制

的核心所在；“全面合作＂是方向，體現了促進閩台農業經濟融合的導向所在；“共

同發展＂是目標，體現了閩台農業合作的利益所在。在鼓勵支持臺灣同胞來閩投資

農業，《條例》第 8 條、第 9 條、第 10 條、第 11 條作出規定；在促進我省單位和

個人與臺灣同胞合作開展閩台農業合作，《條例》第 12 條、第 13 條、第 14 條、第

15 條作出規定。通過合作，實現互利共贏、共同發展。 

3 臺灣同胞投資農業的待遇 

臺灣同胞在閩投資從事農業合作的經濟活動，享受與本省居民同等待遇。省委、

省政府在《鼓勵和支援海峽兩岸（福建）農業合作試驗區建設的暫行規定》中的第 2

條規定：“對投資農業項目的臺灣同胞，享受與我省居民同等的投資待遇，同等享

受政府各種優惠政策、扶持措施和優質服務＂，《條例》第 4 條也規定：“從事閩

台農業合作的臺灣同胞，與本省居民享有同等的投資待遇，享受同等的優惠政策和

優質服務。《條例》第 18 條、第 19 條、第 22 條具體規定，在閩從事閩台農業合作

的臺灣同胞，在申報各級農業產業化龍頭企業和品牌農業企業、無公害農產品、綠

色食品和有機食品標誌使用權，申報中國馳名商標、中國名牌產品、中國名牌農產

品、福建省著名商標、福建省名牌產品，農業保險，救濟救助，職稱評定，與本省

居民、企業享受同等待遇。 

4 促進臺灣同胞來閩投資農業 

至 2008 年 6 月，全省累計批辦農業台資專案 2048 個，其中：臺灣同胞獨資占

85％以上。臺灣同胞在我省興辦農業專案，同時帶來了良種、資金、技術、設備和

管理，與我省的優勢資源相結合，也促進了我省農業的發展，是一種行之有效的合

作方式。《條例》第 7 條明確鼓勵和支持臺灣同胞在農業綜合開發，良種引進、繁

育、試驗和推廣，農業高新技術，農產品精深加工，新型農用工業，農產品物流集

散中心和批發市場，觀光農業等領域從事農業經營活動。同時鼓勵臺灣同胞與我省

行政區域內的單位或者個人從事農業合作，支援鼓勵臺灣同胞擴大合作領域，如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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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代理農業招商業務，參與舉辦農業經貿活動，以及農業專案的策劃、諮詢和培訓，

可以單獨或者與農業科研機構、高等院校、企業和個人合資、合作設立農業科技研

發機構，可以依法發起或者參加除農民專業合作社以外的農民專業合作經濟組織，

可以申請設立個體工商戶，從事農業科研、教學、培訓、諮詢活動等，以促進合作

與交流層次的提升。《條例》第 8 條、第 9 條、第 10 條、第 11 條作出相應的支持

和鼓勵臺灣同胞來閩從事農業合作的規定。 

5 服務與保障 

為了使閩台農業合作又好又快地發展，《條例》在 以下幾方面作出規定，為閩

台農業合作提供強有力的保障和高效優質的服務。 

5.1 強化閩台農業合作管理服務主體建設。我省作為海峽兩岸農業合作的“先

行區＂和“特區＂，不僅體現在產業發展上，也體現在高效管理體制上。省委、省

政府《海峽兩岸（福建）農業合作試驗區發展規劃》中明確提出“強化組織統籌，

充實和加強海峽兩岸（福建）農業合作試驗區工作領導小組辦公室的工作力量，建

立健全設區的市和重點縣（市、區）的試驗區建設專門工作機構，並在人員、經費

上予以重點保證，確保試驗區建設管理機構工作的正常開展。＂《條例》第 6 條規

定：“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確定主管閩台農業合作工作的部門負責本行政區域內

閩台農業合作的組織、協調和服務工作。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其他有關部門根據

各自職責，負責閩台農業合作的相關工作。＂ 

5.2 加大閩台農業合作建設的有效投入。省委、省政府《鼓勵和支援海峽兩岸

（福建）農業合作試驗區建設的暫行規定》第 12 條規定：“把試驗區作為建設海峽

西岸經濟區的一個戰略重點，納入我省和各設區的市“十一五＂國民經濟和社會發

展規劃。省直農口各部門要把試驗區建設列入部門發展規劃。各級政府和有關部門

要加大資金扶持力度，對試驗區重點建設專案、招商平臺建設、兩岸人員交流活動

等予以支持＂。《條例》第 5條、第 16 條、第 18 條、第 20 條、第 21 條、第 27 條

對加大閩台農業合作建設有效投入做出規定。 

5.3 為閩台農業合作提供金融服務。融資難是從事農業的臺灣同胞長期以來所

反映的一個難點問題。針對這一問題，省委、省政府《鼓勵和支援海峽兩岸（福建）

農業合作試驗區建設的暫行規定》第 18 條提出“金融機構要根據農業專案資金周轉

季節性強、流量大的特點，研究開發並創新適應農業生產發展的信貸服務專案和信

貸品種，加大對台資農業專案特別是重點專案的有效信貸投入；對農村信用社因支

持台資農業產業化項目中農戶生產經營出現的資金不足，人民銀行將在支農再貸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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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度安排上給予傾斜。允許台資農業企業將其地面物、廠房、設備等作為抵押物，

向金融機構申請貸款。金融機構對符合貸款條件的台商投資種養業的生產經營性資

金需求，及時審批發放貸款。＂《條例》第 23 條、第 24 條對閩台農業合作金融服

務作出相應規定。 

5.4 為閩台農業合作取得土地、林地、海域使用權等生產基本要素方面提供服

務。土地、林地、海域是閩台農業合作重要生產要素。《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村土地

承包法》第 32 條規定：“通過家庭承包取得的土地承包經營權可以依法採取轉包、

出租、互換、轉讓或者其他方式流轉＂，《物權法》第 133 條規定：“通過招標、

拍賣、公開協商等方式承包荒地等農村土地，依照農村土地承包法等法律和國務院

的有關規定，其土地承包經營權可以轉讓、入股、抵押或者以其他方式流轉＂；《條

例》第 25 條、第 26 條對閩台農業合作取得土地、林地、海域使用權等作出規定。 

5.5  提高行政工作效率，為閩台農業合作提供便捷的工商登記、檢驗檢疫、海

關、資訊等服務。科學推進閩台農業合作，必須堅持依法行政，規範辦事程式，便

利辦事手續，提高行政效能。省委、省政府《鼓勵和支援海峽兩岸（福建）農業合

作試驗區建設的暫行規定》第 20 條規定了檢驗檢疫、海關等有關部門“優化通關服

務＂。《條例》第 28 條、第 29 條、第 30 條對資訊、工商登記、檢驗檢疫、海關服

務等作出規定。 

5.6 保障投資者的合法權益。《福建省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臺灣同胞投資保護

法>辦法》第 14 條規定：“臺灣同胞投資者的人身權、財產權和臺灣同胞投資企業

的合法經營權受法律保護＂。《中華人民共和國臺灣同胞投資保護法》第 4 條規定：

“國家對臺灣同胞投資者的投資不實行國有化和徵收;在特殊情況下，根據社會公共

利益的需要，對臺灣同胞投資者的投資可以依照法律程式實行徵收，並給予相應的

補償＂。 根據《農業法》、《中華人民共和國臺灣同胞投資保護法實施細則》、《福

建省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臺灣同胞投資保護法>辦法》等對農業投資者、臺灣同胞

的合法權益給予保障的相應規定，《條例》第 31 條、第 32 條、第 33 條對閩台農業

合作投資者的合法權益保障作出規定。 

總之，中國大陸對臺灣人士赴大陸投資農業（包括養殖業）是歡迎、鼓勵和支

持的，而且享受與大陸居民同等的投資待遇，同等享受政府各種優惠政策、扶持措

施和優質服務。當然，作為養猪業可能造成的環境污染，目前，大陸各級政府都給

予高度重視，在環評方面把關是比較嚴格的。 

 


